
國立旗美高中學生宿舍生活準則 

110 年 6 月 23 日主管會議通過 

111 年 10 月 28 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 年 4 月 18 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 年 1 月 15 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 年 5 月 27 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4 年 6 月 24 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依據國教署 111 年 6 月 6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65762 號辦理。 

二、依據國立旗美高中學生宿舍管理要點。 

貳、目的 

為維護學生住宿安全及培養學生良好的團體生活習性，在規範下推動學生自治，使學

生於住宿期間生活規律、專心求學，特定本準則以利考核。 

參、作息時間 

時 間 生 活 作 息 

07：00～07：20 起床、盥洗、早點名(07：20) 

07：30～16：00 宿舍關閉(07：30～16：00)，非緊急事件不得回宿舍 

16：00～19：00 宿舍開啟(16：00)、晚餐時間(16：50~17：30)、自由活動(含盥洗) 

19：00～21：00 平日第一次晚點名(19：00)、晚自習 

21：00～21：30 平日第二次及假日晚點名(21：05)、打掃(21:05～21:20) 

21：30～22：30 自由活動、關大門(22：00） 

22：30～ 熄燈就寢 

肆、膳食公約 

一、全體住宿生一律參加伙食團，學校團膳。 

二、無故不得於非餐廳開放時間進入餐廳。 

三、按時用餐，無故逾時不予保留，因公因病請先報備。 

四、請(公、病)假未滿三天以上，不退伙食費，三天(含)以上，於請假前三日前通知團膳

承辦人及宿舍管理員辦理手續。 

五、同學當日因公或因病無法至餐廳用餐者，經宿舍管理員核可後，得由其他同學代為保

留取用餐點。 

六、違反上述公約者，依其情節輕重按獎懲辦法處分。 

伍、生活輔導 

  一、晚自習公約 

(一)本校住宿生一律參加晚自習，晚自習時間不得無故缺席，倘因故無法參加，應向宿

舍管理員請假。 

(二)晚自習時間為：週一至週四 19:00～21:00(定期考試前一週及當週晚自習提前半小

時)，每週一次輔導活動。另每學期安排之寢室內大掃除、宿舍內公共區域大掃除與

幹部訓練，皆於晚自習時間實施。 

(三)晚自習場地及座次經編定後不得擅自更換，自習時間不得任意進出教室或隨意走動， 

應保持安靜，不可談笑或出聲朗誦，討論功課以不影響其他同學為原則。若需使用洗

手間，或有其他緊急原因須離開座位，應先告知宿舍管理員或幹部，取得同意始得離

開座位，需上廁所時，為顧及夜間人身安全，應以就近之廁所為主。 



(四)晚自習結束後，應關閉教室電源與門窗。 

二、內務： 

(一)床上內務須擺設整齊，棉被每日起床後平舖於床位上，保持平整。除寢具外(枕、

被、床墊)，不得放置任何雜物。 

(二)書籍排列整齊，擺放於書架，過多之書本可整齊放置於桌面上或裝箱置於書桌底下。 

(三)衣櫃內衣物需吊掛整齊，底層放置之個人衣物應折疊整齊。 

(四)桌面應保持清潔乾淨，書桌抽屜放置個人物品，擺置力求整齊。 

(五)寢室內門窗、玻璃、牆壁、地面及設施，由各寢室學生自行負責清潔維護。 

(六)垃圾筒應裝置垃圾袋，垃圾須分類處理。 

(七)每日離開寢室前，必須將個人內務整理好，並隨手關閉電燈、電扇及電源。 

(八)走廊為公共空間，需維持暢通，不得擺置個人物品。鞋子得放置鞋架上或整齊放置

在走廊鞋架旁。 

三、檢查： 

(一)內務整理標準於每學期開學前，由舍長、副舍長及幹部示範與說明。 

(二)住宿生內務由自治幹部實施檢查，宿舍管理員將與幹部陪同不定期抽檢，檢查成績

之優劣，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三)個人寢室內務凌亂經勸導未改進者，通知家長協助改善至合乎要求為止。 

(四)為避免學生攜帶、藏匿違禁物品，宿舍管理員與幹部得在二位住宿學生代表陪同並

全程錄影下進行學生宿舍之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宿舍管理注意事項規定) 

  四、環境整理 

(一)寢室內之整潔由各寢室學生自行輪流打掃。 

(二)公共區域之清潔工作，由宿舍幹部分配後每日打掃。 

(三)每週之勞務與清潔打掃工作由自治幹部負責分配，宿舍管理員督導。 

(四)私人垃圾不可放置在公共區域。 

(五)每週四清理冰箱，若無特殊原因者一律清除丟棄。 

陸、禮儀 

一、凡離開宿舍、集會、用餐、點名、自習時或於公共場所須服裝整齊，不得穿著拖鞋。 

二、進入餐廳集會、用餐、點名時，應保持靜肅，並準時就位。 

三、與師長談話或師長陪同來賓參加訪視時，應注意禮節。 

四、進入辦公室、他人寢室，應先行敲門，獲得允許後方可進入。 

五、至他人寢室拜訪時，應注意談話音量，不得干擾其他室友安寧。 

六、他人物品未經物主同意，不得擅自取用。 

七、宿舍內保持安靜，不得嬉笑、吵鬧，另應避免大力開關房門以免影響他人安寧。 

柒、學生自主權及隱私權維護 

一、於生活中落實尊重他人身體隱私權及自主權，不得有故意之侵犯性肢體接觸，並知道

保護自己。 

二、嚴禁任何不雅舉止及霸凌行為，違者依校規加重懲處。 

三、除特別規定外，任何時間，宿舍禁止非住宿人員或異性進入。惟如退宿或者需搬大型

器物者，須向宿舍管理員或幹部報備後，非住宿生始可進入宿舍，完成後應盡速離開

宿舍，不可逗留。 

四、尊重多元性別之精神，嚴禁任何性別歧視。 

捌、安全要點 

一、節約水電，隨手關閉電燈及水龍頭。 



二、貴重物品不可攜帶至宿舍，多餘金錢請存於金融機構，不可放置寢室，以免失竊，如

遺失應自行負責，各寢室無人在室內時，請將房門關上(有通風之必要時除外)。 

三、住宿同學如有身體不適，室長或同學應立即向宿舍管理員或教官報告。 

四、遇特殊事件或緊急事故發生時，應即報告宿舍管理員或教官處理。 

五、平時須謹慎門窗，如發現宿內有可疑人物，應即報告宿舍管理員或教官處理。 

六、禁用蠟燭及其它易燃物品，且不能於寢室內烹煮食物，以免危及公共安全。 

七、宿舍內嚴禁任何球類、滑板或其他具有危險性之體育活動。 

八、不得攜帶違禁品如打火機、BB 槍、蝴蝶刀等相關物品，避免肇生危安事件。 

玖、點名及請假 

一、早點名、晚自習、晚點名時，全體住校生須按時在點名場地集合，由幹部負責點名並

向宿舍管理員回報人員請假、出缺席情況。住宿生不可交談嬉鬧，不得無故不到或遲

到。 

二、凡點名時遲到或未到者，以違規記點懲處。 

三、點名簿於點名結束後由宿舍值日幹部送至宿舍管理員處核對。 

四、點名無故未到者，由宿舍管理員電話聯絡當事人及家長，並以違規記點懲處。 

五、平日請假時間(週一至週四)應於 17:00~18:00 完成，請假外出應由家長致電宿舍管理

員並明確告知請假事由及回宿時間(未按時返回者，將聯繫家長確認情況)，且若無必

要請儘量減少外出並縮短外出時間以確保學生安全及自習時間。外出次數過多者，將

通知監護人並列入考核。 

六、校園內辦理活動、社團練習等需另行填寫紙條請假(註明聚會時間、地點及參加人員

名字)，經核批完成，始得進行活動。 

七、未申請假日不返校者，若星期天無法返校，應於當天晚上 18:30~19:30 致電向宿舍管

理員請假。 

拾、違規記點 

國立旗美高中學生宿舍扣點標準表 

項目 違規行為 懲處 

點名 

點名時無故不到 違規點 1次+缺點 2次 

點名時遲到(包含太慢進入隊伍) 違規點 0.5 次+缺點 1次 

同日 2次晚點名後私自出宿舍大門 警告 1次 

早點名後超過 07:30 出宿舍 缺點 2次 

早點名後上樓拿東西 缺點 1次 

晚點名後私自出宿舍大門 缺點 1次 

點名時干擾到點名(交談、嬉鬧、使用手機或手機發

出聲響等) 
缺點 1次 

早點名時，未將寢室內電源關掉 全寢勞務 1次 

請假 

不假外出及外宿 小過 1次 

逾時請假 違規點 0.5 次+缺點 1次 

請假逾時回宿舍 違規點 0.5 次+缺點 1次 

收假日不返校未請假 警告 1次 

未在規定時間內請假或未完成請假手續 缺點 1次 

請假外出回宿舍未報備 勞務 1次 

晚自習 

請病假未向幹部或宿舍管理員報備 勞務 2次 

請病假未遵守規定(擅自離開寢室及開大燈等) 缺點 1次 

未向宿舍管理員或幹部報備，擅自離開座位 缺點 1次 

影響到其他人自習(嬉戲、玩遊戲、發出過大聲響等) 缺點 1次 



在室內或走廊上談話太大聲，經一次口頭警告後再犯 缺點 1次 

擅自換位子或隨意坐別人的位子 缺點 1次 

將食物及飲料帶進晚自習場所 勞務 1次 

椅子未靠攏或桌面未淨空 勞務 1次 

(寢室內)晚自習時間擅自洗衣服、使用脫水機、洗澡

等 
缺點 1次 

(寢室內)晚自習時間擅自在曬衣場、樓梯間聊天(講

電話) 
缺點 1次 

交誼廳

使用 

未向幹部或宿舍管理員報備，擅自進入交誼廳 缺點 1次 

大聲喧嘩經一次口頭警告後再犯 缺點 1次 

將食物及飲料帶進交誼廳 勞務 1次 

離開時椅子未靠攏或桌面未淨空 勞務 1次 

內務檢

查 

（不定

時） 

個人書桌抽屜內塞放垃圾 缺點 1次 

經同學通報太髒亂而影響他人，經查證屬實 缺點 1次 

無人使用的床位太髒亂 全寢勞務 1次 

鞋子未放置整齊 全寢勞務 1次 

地板太髒、回收物未放整齊及垃圾未淨空 全寢勞務 1次 

電扇未關、窗戶未關及電器未拔等 全寢勞務 1次 

寢室內髒亂 全寢寢室大掃除 1次 

環境維

護 

打掃時間未打掃(包含身體不適無法打掃) 缺點 1次 

私人物品或垃圾，放置在公共區域 
缺點 1次(累計 3次併罰勞務

一週) 

打掃時間嬉戲及打掃未確實 勞務 1次 

勞務未確實 勞務 1次 

資源回收未清洗乾淨、未分類清楚 勞務 2次 

廚餘或回收物品未倒 勞務 1次 

未將廚餘桶或籃子歸位、廚餘桶未裝垃圾袋 重新值勤一次 

未跟幹部或宿舍管理員申請，擅自至別寢室就寢 缺點 1次 

就寢 

就寢後，無特殊原因，逗留於非寢室外之空間 缺點 1次 

就寢後擅自盥洗或洗衣服 缺點 1次 

就寢後至翌日早上 6:00 前，無特殊原因，遭檢舉發

出過大聲響或其他干擾他人就寢行為 
缺點 1次 

就寢後至翌日早上 6:00 前，無特殊原因未關寢室大

燈，經一次口頭警告後仍不熄燈 
勞務 2次 

就寢後竄寢與被竄寢 全寢勞務 1次 

擅自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者 警告 1次，並驅逐非住宿生 

其他 

宿舍財產非經主管同意擅自外借非住宿生 警告 1次 

在公共區域(寢室及浴室外)衣著不整(裸露上半身、

僅著內褲等)者 

缺點 1次，累計 3次記警告 1

次，累計 4支警告通知家長協

議辦理退宿 

擾亂宿舍秩序者(如大叫、罵髒話、故意嚇人等) 缺點 1次 

隨意更改公佈欄所公佈的資料 缺點 1次 

有晚自習時，訂外食者，超過 6:50 送到宿舍門口 
勞務 2次，並取消外訂資格一

個月 



晚自習為自由活動時，訂外食者，超過 21:00 送到宿

舍門口 

勞務 2次，並取消外訂資格一

個月 

住宿期間學期累計違規記點達三點者，嚴重違反宿舍規定應辦理退宿，並為下學期是否得申

請住宿參考。 

以上違規記錄 1次缺點等於 3次勞務，凡登記勞務 10 次以上轉換警告 1次，缺點 3次以上轉

換警告一次。 

以上違規登錄，宿舍管理員得不定時作情況瞭解及勸誡，並視實際改進狀況作懲處裁量依

據。 

拾壹、一般要點： 

一、每學期實施住校生避震、防火、防災緊急應變演練，住宿生應配合演練，以維護住校

生安全。 

二、進住時應點收個人設施或器具，如有缺少或損壞立即向宿舍管理員反映登記，學期結

束時須完整點交，若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三、寢室床位由宿舍管理員排定，同學不得選擇寢室，床位一經編定不得任意調換。 

四、房間內公共設施由該室住宿生共負保管責任，除自然損壞，否則須共同賠償。寢室內

或公共區域的東西損壞，請向幹部或宿舍管理員報修。 

五、住宿生於住宿期間表現優異得予敘獎。 

六、就寢(22:30)後，除上廁所外，嚴禁洗衣服(含脫水)、洗澡及盥洗，並不得有竄寢、

私下聚會之情事。 

七、環境檢視違規事項超過五筆，下週將嚴格禁止攜帶或外訂外食及飲料。 

八、宿舍財產一律不得外借非住宿生，若有特殊理由，請找宿舍管理員或生輔組長申請，

並經學務主任核可始得借用。 

九、若無特殊原因，不執行勞務者，加倍處分。 

十、不得帶違禁品(易傷人致死刀械、香菸、酒、毒品等)進入宿舍。違者一律按校規處罰，

嚴重者報請警方處理。 

十一、宿舍內嚴禁賭博、抽菸、喝酒、偷竊及一切不法行為，違者以退宿處理並依校規處

分。 

十二、未經宿舍管理員允許不可隨意使用廣播器，未經允許使用導致遺失或毀損者，須負

維修或賠償責任。 

十三、住宿期間學期累計違規記點達三點者，嚴重違反宿舍規定應辦理退宿，並為下學期

是否得申請住宿參考。 

十四、當有符合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之學生入住，將

依該原則調整現有寢室分配方式及衛浴空間之使用。 


